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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规范公司运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鉴于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及相应的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及整改措施 

经核实，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涉及

整改的事项。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 

最近五年，公司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问题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

形。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于2021年5月10日对公司下发《关于对新

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

〔2021〕0058号） 

1、主要内容 

（1）出具监管警示的原因 



2021年4月10日，公司披露追加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称，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采购、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6,909.57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6%。上述关联交易达到了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但公司前期未预计并披露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也未履行相关股东大会决策程序，直至2021年4月9日才补充履行董事会决策

程序并披露，于2021年5月11日补充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 

2019年度，公司未作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5,148万元，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11.05%,公司也未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及时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和披露义

务。 

（2）具体监管措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对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吴天昊予以监管警示。 

2、整改措施 

（1）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新疆塔里木农业

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2021-020

号），并于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2020-020号）。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于2021年8月19日对公司下发的《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书》（[2021]24号），公司经自查核查，对日常关联交易披露统计口径进行

调整更正，并于2021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新疆塔里木农业综

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更正公告》（2021-

040号）。 

（3）公司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公司已安排专人整理各类议事规

则，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法法规汇编》等规章制度，组织证券

法务部、财务风控中心、采购供应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培训学习，计划每月进行1-2天，促

使公司规范运作。 

（4）公司在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时将严格执行关联方回避制度，严格限制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隐瞒甚至虚假披露关联方信息，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

行为的透明度，对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坚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对交易决策的独立职责和作

用，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于2021年8月19日对公司下发《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1]24号） 

1、主要内容 

（1）出具监管警示的原因 

公司2019年度超出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未及时进行审议、披露，涉及金额

3,912万元，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8.39%；公司2020年度超出年初预计的日常关

联交易部分未及时进行审议、披露，涉及金额3,432.33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7.75%。 

公司存在临时公告披露不准确的情形。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新疆塔里木农

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2020-

020号）中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金额为7,694万元，实际发生额应为3,912万元；公司于2021

年4月10日披露的《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确认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2021-020号）中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金额为6,909.57万元，

实际发生额应为3,432.33万元。 

（2）具体监管措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吴天昊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管措施，并计入证券市场诚信档案。 

2、整改措施 

（1）公司经自查核查，对日常关联交易披露统计口径进行调整更正，并于2021年8

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更正公告》（2021-040号）。 

（2）公司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公司已安排专人整理各类议事规

则，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法法规汇编》等规章制度，组织证

券法务部、财务风控中心、采购供应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培训学习，计划每月进行1-2天，

促使公司规范运作。 

（3）公司在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时将严格执行关联方回避制度，严格限制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隐瞒甚至虚假披露关联方信息，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

行为的透明度，对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坚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对交易决策的独立职责和作

用，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于2021年11月16日对公司下发《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2021]31号） 

1、主要内容 

（1）出具监管警示的原因 

2021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阿拉尔塔河创

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涉及金额3,500万元，现已收回该资金及利

息3,546.25万元。 

上述事项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属于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事项，公司未按规定在相关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2）具体监管措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对公司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

施，并计入证券市场诚信档案。 

2、整改措施 

（1）公司经自查核查，对控股子公司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阿拉

尔塔河创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补充更正，并于2021年9

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以及《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更

正的公告》（2021-048号）。 

（2）公司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公司已安排专人整理各类议事规

则，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法法规汇编》等规章制度，组织证

券法务部、财务风控中心、采购供应部等相关部门以及各子公司进行培训学习，计划每

月进行1-2天，促使公司规范运作。 

（3）公司在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时将严格执行关联方回避制度，严格限制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隐瞒甚至虚假披露关联方信息，重点审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行为的透明度，对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坚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对交易决策的独立职责和作用，确保关联交易的公

允。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